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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
条关于善意取得制度的规定，其适用
的前提是财产占有人无权处分其占有
的财产。
因此本案中，王某构成无权处分，

但无权处分订立的买卖合同有效。因
苏某不符合善意取得，所以即使不动
产已经办理过户登记，房屋所有权移
转的效果仍为效力待定。因周丙不追
认房屋转让合同、王某没有获得处分
权，所以房屋所有权不发生转移，仍由
周甲、周乙的法定继承人共同共有。苏
某可以向王某主张违约责任。因苏某
未获得房屋的所有权，其与张某签订
的抵押合同也属于无权处分。因无权
处分的普通合同效力待定，房屋的共
同共有人没有追认、苏某没有获得处
分权，所以抵押合同自始无效。张某可
向苏某主张缔约过失责任。周甲、周乙
后人可向张某主张返还原物请求权，
办理房屋的过户登记或主张侵权责
任，但原物请求权更能最大限度地保
护自身利益。

【 法官说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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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徐明，法律硕士，青岛市中
级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从事民事
审判业务十余年，担任审判长多年，
对于建设工程、房地产、土地承包等
不动产类民事纠纷有丰富的审判实
践经验以及业务调研能力。数年来
参与审理各类民事纠纷千余起，所
带队合议庭连续两年被推选为先锋
合议庭，个人多次获得全市法院优
秀法官、调解能手等荣誉称号。

原告刘某某于2013年5月与被
告薛某某签订二手房买卖合同，约
定刘某某购买薛某某名下的私有房
产一处，原告刘某某按照约定支付
了购房款，被告薛某某也将房屋交
付给了原告刘某某居住使用至今，
房屋交付后双方未能及时办理过户
手续，后刘某某多次向薛某某要求
办理过户，薛某某一直以种种理由
拖延，至 2014年 8月刘某某向法院
提起诉讼要求薛某某协助办理过户
手续，法院判决双方继续履行合同，
由被告薛某某协助原告刘某某办理
过户手续。
判决生效后，原告刘某某在申

请执行时才发现涉案房屋于 2014
年 3月已经被薛某某作为抵押物抵
押给第三人某某银行青岛支行用于
办理贷款，薛某某与某某银行青岛
支行签订了抵押借款合同并在房产
交易部门进行了抵押登记。原告刘
某某遂再次将薛某某作为被告，将

某某银行青岛支行作为第三人提起
诉讼，要求撤销抵押借款合同以及
抵押登记。
该案经法院审理，最终认定原

告刘某某购买房屋在先，且已经支
付了全部购房款，并实际入住使用
至今，其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应
当继续履行尚未履行完毕的部分。
第三人某某银行青岛支行虽然也签
订了抵押贷款合同并办理了抵押登
记手续，但是上一个生效判决已经
确认由被告薛某某协助原告刘某某
办理过户登记，同时，某某银行的抵
押合同签订在后，而且某某银行在
签订抵押合同时未尽到审查义务，
本身也具有一定的过错，该抵押权
不能对抗房屋买受人对房产享有的
实体权利。
经过一二审审理后，最终判决

撤销薛某某与某某银行青岛支行在
房产登记部门所做的不动产抵押登
记。

■案件三

二手房卖完没过户，又抵押贷款

上述案例事实上属于售房人将已经
出售的房产进行抵押借款而引发的纠纷，
法院审查分析后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房
屋买卖合同的合法性毋庸置疑。第二，抵
押借款合同的合法性会有一定争议，但主
流观点还是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
权法》第9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
更登记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
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的规定，涉案
房产仍然登记在售房人名下，买受人尚未
实际取得房屋的物权，因此售房人将该房
屋作为抵押物与银行签订的抵押合同内
容本身并不存在违法之处，应当认定抵押
借款合同合法有效。第三，要解决买受人
权益与银行设立抵押权的冲突问题。抵押
权设立时，买受人虽未完成物权确认的最
后一步，但是其已经履行了房屋买卖合同
的主要义务，其后买受人又通过诉讼的方

式，经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判决判令售房人
协助买受人办理过户手续，符合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28条规定的“因人
民法院的法律文书，导致物权设立、变更、
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生效时发生
效力”情形，可以认为生效法律文书判令
被告协助办理过户的内容事实上已经解
决了房屋所有权归属的问题，因而，也就
解决了买受人因买卖合同取得的房屋处
分权利与银行抵押权之间的冲突，即抵押
权不能对抗买受人的权利。
另外较为常见的还有先抵后售的问

题，即售房人故意隐瞒房屋存在抵押而将
房屋出售给买受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担保法》第49条规定：“抵押期间，抵押
人转让已办理登记的抵押物的，应当通知
抵押权人并告知受让人转让无已经抵押
的情况；抵押人未通知抵押权人或者未告

知受让人的，转让行为无效。”《中华人民
共和国物权法》第191条规定：“抵押期间，抵
押人经抵押权人同意转让抵押财产的，应当
将转让所得的价款向抵押权人提前清偿债
务或者提存。抵押期间，抵押人未经抵押权
人同意，不得转让抵押财产，但受让人代为
清偿债务消灭抵押权的除外。”
比如，房屋买卖合同签订后，发现存在

抵押的事实，但是尚未支付房款或者尚未
支付大部分房款，可以考虑将房款直接用
于偿还抵押借款，清偿借款后消灭抵押
权，可以消除继续履行买卖合同的障碍，
继而实现房屋买卖合同的根本目的。如果
已经向售房人支付了房款，或者未支付的
房款不足以清偿银行贷款，无法消灭抵押
权，可能导致房屋买卖合同目的无法实
现，则买受人可以考虑解除买卖合同，向
售房人索要赔偿等等。

【 法官说法 】

某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办理过户手续，并在房屋
上设置抵押。
陈某的该一系列行为必然会损害崔某的利
益，陈某作为一个具备完全行为能力的人对此
应当是明确知晓的，而其仍然为之。而从后续的
事实来看，陈某并无充分证据证明其向于某支
付了全部购房款，却在这种情形双方办理了过
户手续；在之后的多年内，作为买房人的陈某既
未向于某主张交付房屋，亦未向崔某主张腾房；
而偿还银行贷款的明细显示，还存在于某的妻
子、陈某的姐姐转账的方式代陈某进行还款的
事实，这些情形明显不符合常理和人们日常的
行为模式，陈某、于某对上述违背常理的事实均
无法做出合理解释，在综合于某、陈某双方系亲
属关系的事实，可以认定于某与陈某构成恶意
串通，而其恶意串通的行为直接导致崔某无法
取得涉案房屋的房产证，损害了崔某的合法利
益，故依法应当对于某与陈某签订的买卖合同
认定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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